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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中国重庆城市建设及建筑产业博览会

第三届城市规划、建筑与景观设计展 
合同号：UC&BE2007-

参展合约书
展会日期：2007年9月20日至9月22日

展览地点：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
承办单位：重庆沃德展览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地址：重庆市江南大道27号江南明珠大厦807室        邮编：400060

电话：023-62968557    传真：023-62968444   E-mail:hlcq@hlchina.com.cn

参展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国家/地区：      
企业性质：□国有    □民营   □股份制    □中外合资    □外商独资    □其它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E-mail: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
    展品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客户对象或行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条款
1、甲方同意乙方参展申请，确认乙方展台位置、面积、价格、付款方式及相关内容如下：

         馆                   展区，共       个展位或      M2光地面积。

展位费合计：人民币/美元             元；会务人员    名，会务费合计              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
其它广告宣传及费用（请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费用共计：人民币/美元            元，（大写     万     仟    百    拾    元整）。

付款方式：乙方在签定本合同3日内，将相关参展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按规定汇入大会指定帐户，逾期甲方有权对乙方展位予以取消或调动。

帐户：重庆沃德展览有限公司

帐号：346030100100045147

开户行：兴业银行重庆南岸支行
2、乙方接受上述展位、面积、价格及付款方式，并服从甲方统一安排和管理，遵守大会各项规定：不展出侵权假冒商品、不转让转租展位、不提前撤展等，如有违规行为，愿接受大会处罚直至清理出场或扣押展品。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负，甲方不退参展费。

3、乙方签定合同后展位即正式确认，经确认后的所有参展费用不退。

4、为确保展会总体形象和效果，甲方保留最终调整展台位置的权力。

5、参展单位简介(500字内)由甲方免费刊登大会会刊，乙方须在8月20日前提供文稿。
6、《参展手册》作为本合同附件（会前40天左右予以传真或寄送）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7、甲、乙双方严格履行各项条款，任何一方不得违约，如有违约，另一方可依法追究赔偿。

8、因自然灾害、政治等不可抗力因素和其他非甲方原因，造成甲方未能履行本合同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9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（传真）生效，甲、乙各执壹份。

甲  方：重庆沃德展览有限公司           乙  方： 

代  表：罗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  表：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













